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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籍管理系统操作指南 

一、教务系统登录 

1. 进入系统步骤，教务管理系统的域名为：jwbinfosys.zju.edu.cn。校内地址：

10.10.10.31~34。登入后，显示如下图”自动跳转页面”。 

 

自动跳转页面 

 

登录页面 

“通知公告”下的内容，为本科生院向学生公布的日常信息，更多的文件和详细的教务

教学信息，可进入本科生院网站查询。 

2. 输入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用户名”，是本科生院提供给每位学生的个人学号；“密

码”是身份证号码后六位，其虚线下的内容。通过系统密码和验证码的认证，系统出现以下

界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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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陆后，界面上方出现的“【培养计划】”、“【网上选课】”、“【专业确认】”、“【考试和成

绩】”、“【毕业论文】”、“【查询】”、“【申请】”和“【其他】”等内容，此为一级菜单，鼠标移

到其相应的一级菜单项上，系统自动显示二级菜单。 

与学籍管理相关的栏目有：专业确认、考试和成绩、毕业结业等。 

二、注册报到 

学校实行四学期制，每学年分秋、冬、春、夏四个学期，每年注册报到时间分春、秋学

期两次。 

1.新生入学时，采用一站式注册报到的方式，由学校统一组织。 

根据《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细则》（2008年 9月修订）中规定：“已取得学籍．．．．．
的学生．．．须按校历规定时间到校办理报到注册手续。每学年注册 2次，分别安排在秋学期和春

学期。每学年秋学期开学时缴齐本学年应缴费用，缴费后方予注册。不能如期注册者，应当

办理暂缓注册或请假手续，否则以旷课论处。未请假或请假逾期．．．．．．．．2．周未注册者．．．．．，按自动退学．．．．．
处理．．。”  

2.在校生的注册报到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在秋或春学期开学规定的注册报到时间内，学

生凭学生证，到所在的学园办公室或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办公室注册报到。对未按规定注册报

到的学生，教务管理系统将限制登录,并根据《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细则》（2008年

9月修订）中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信息维护 

学生的个人信息是学生学籍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辨析正确的个人信息，才能确定

学生唯一身份，正确记载在校学习过程的真实情况。它的真实有效涉及到学生在校的整个教

学环节，并影响到评奖、保研以及毕业电子注册等。因此，每位新生入校后，必须及时登录

教务管理系统确认个人的学籍信息。 

将鼠标移动到【个人信息】栏目上，点击后，界面上显示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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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个人信息”显示的内容，可以查看登录学生本人的相关信息，如：出生地、家庭

信息等等。为方便学校和学生家长的联系，学生可在右下角填如父母亲的联系方法。如信息

有误，可在备注中说明。 

四、密码修改 

新生入学报到注册时，在本科生院的报到注册点，工作人员打印给每位新生一张带有第

一学期课表的表格，其中虚线下的内容为学生个人的密码。学生本人．．拿到后，沿虚线撕下，

务必妥善保存。因密码泄密产生的相关问题，如选课、成绩、专业确认、收费甚至造成无法

毕业或经济上的损失，由学生本人负责。建议学生在第一次进入现代教务管理系统后，修改

密码，方法如下图： 

 

 

 

 

 

 

 

 

 

 

 

 

 

 

在旧密码后，输入从报到时得到的密码，新密码中输入自己想要改的密码，重密码中重

复输入新密码的内容。 

 遗失或忘记密码咋办？ 

输入老的密码 

密码 

准备想要改成的新密码，两项输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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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密码的安全，学生必须带上本人的学生证，到本科生院学籍管理中心查询。 

五、专业确认 

根据学校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的本科教学改革举措，贯彻“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

创新、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实施知识、能力、素质并重，宽、专、交相结合的人才培养

模式。从 2006级开始，本科学生采取了主修专业确认的办法。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下图： 

 

 

六、考试与成绩 

 个人考试查询  “考试与成绩”模块提供给学生查询个人每学期选课课程的考试时间、

地点等信息。点击“个人考试查询”界面后，选择相应学年、学期，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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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体育课、实验课、考查（提交论文）的课程等，学生应注意随堂通知的考试时间

和地点，本系统中可能显示为空或仅仅提供选课时安排的有关信息。 

 放弃考试申请 学校允许学生每学期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放弃一门课程考试的申请。申

请放弃考试的时间为考试前二周至考前．．．．．．．．一周．．，放弃考试课程的成绩计为“放弃考试”。 

 具体操作办法： 

1. 通过网络登录教务管理系统(http://jwbinfosys.zju.edu.cn) 中“考试与成绩”栏目，

点击“放弃考试”一项，填写“放弃考试申请表”；填写时应准确选择放弃的课程、个人的

有关信息和放弃考试的原因等，并需要验证个人的身份证信息。 

2. 放弃考试时间截止后，请上网查看相应表格中“意见”栏，显示红色“同意”字样为申

请成功。申请未经同意，学生须照常参加考试。学生通过教务管理系统，因选错放弃的课程，

责任由本人自负。 

3. 申请放弃考试的课程，学生本人在课程规定的考试时间之前，通过教务管理系统“放弃

考试”一项下的“撤销”按键，放弃考试的申请即被撤消。 

http://jwbinfosys.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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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考及缓考课程考试安排申请   

1. 缓考申请： 

根据《学生手册》有关规定，因病住院或急诊留院观察的学生，持校医院证明，可提出

缓考申请，申请时间原则上须在证明的有效时间内。具体操作如下： 

①学生在考试前，凭学校医院诊断证明书，登录浙江大学教务管理系统

（jwbinfosys.zju.edu.cn），点击“申请”菜单，双击“缓考申请”，填写申请缓考的理

由及相关的信息，选择相应课程，点击“申请”按钮，并打印《缓考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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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将签有医院意见的缓考申请表及学校医院的诊断证明书交学生所在的院系（学园），

由院系（学园）签署意见并盖公章。 

       ③学生将签有医院和学院意见的《缓考申请表》交学籍管理中心。学籍管理中心根据

学生提供的《缓考申请表》，在现代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最后批复。 

④交表后，学生可在现代教务管理系统中查询是否同意的批复。 

2.缓考课程的考试安排申请 

缓考不单独安排考试，缓考学生需参加下一次同一课程的期末考试，如与其他课程考

试时间冲突则顺延。 缓考课程的成绩一般按期末考试卷面成绩计，如含有实验或其他环节

成绩，则由该课程的原任课教师提供，并计入期末总成绩。 

缓考课程的考试安排须学生本人在网上申请，具体操作如下： 

        ①登录浙江大学教务管理系统（jwbinfosys.zju.edu.cn），点击“缓考安排”，单击

“增加”按钮，选择缓考的科目、教师及教学班，保存成功后打印“缓考联系单”。 

②学生在该课程考试之前将“缓考联系单”交任课教师，成绩由任课教师在现代教务管

理系统中录入。 

③学生申请“缓考考试安排”须在该课程开考之前的二周之内进行。 

④ 如遇缓考课程因课号或课程名称的改变而无法在系统里进行申请操作，请同学直接

到学籍管理中心办理。  

． 成绩查询   

每学期考试结束后，各任课教师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成绩录入“浙江大学教务管理系统”保

存成绩，任课教师成绩录入工作完成后，学生此时还不能查询相应的课程成绩。三天后系统

按规定，将自动“提交”到学生个人的成绩档案中。此时，学生本人才可查相应的课程成绩。．．．．．．．．．．．．．．．．．．  

学生对已输入教务管理系统的成绩有疑问时，可通过学生本人所在学院（学园）办公室，

向开课学院或任课教师反映情况。结果视查明的内容认真处理，对需更改的成绩，必须有三

方（任课教师、开课学院教学院长、学生所在学院（学园）督办负责人）签字同意。 

如学生参加考试的课程与选课课程不同，导致成绩无法登录等情况，由学生个人承担责

任。夏、冬学期考试结束，所有任课教师成绩录入完毕后，学生的课程成绩将进行一次统计，

对一个长学期所获得总学分不到 12 学分的学生，登录教务管理系统时，将会被提出警告。

达到因所获学分不足的次数，学生所在学院或本科生院学籍管理中心将根据《浙江大学学生

手册》中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具体查询成绩的方法如下： 

选择“考试与成绩”下的“成绩查询”一栏，点击后出现“成绩查询”的窗口。学生可

选择三种查询内容，“按学期查询” 、“按学年查询”和“在校学习成绩查询”，前两个按钮

必须选好学年、学期，点击后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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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好查询方法后，点击相应的按钮。下图为点击“在校学习成绩查询”按钮的结果。 

 
 

点击“打印”按钮，可打印输出到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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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辅修报名 

辅修专业（含第二专业）的开班报名，一般从第二学年秋学期开始修读，学生应在导师

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其他相关事项，请详细参见《浙江大学辅修专业

（含第二专业）管理办法》。 

操作流程： 

1. 学生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通过教务管理系统网站（http://jwbinfosys.zju.edu.cn）

中“专业确认”菜单下的“辅修报名”项，认真填写辅修专业（含第二专业）的报名表，确

认后进行网上递交。 

2. 开办学院根据报名情况，在网上审核录取辅修专业（含第二专业）的学生，被录取的学

生自动进行辅修专业（含第二专业）的注册。 

3. 报名学生及时关注开办学院的辅修专业（含第二专业）录取信息，查询学院网站。 

4. 单独开班辅修专业（含第二专业）课程的选课，请参见有关通知。 

 
 

http://jwbinfosys.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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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结业 

 “毕业结业”模块包括“毕业前补考”、“毕业资格自审”、“结业换证考试”等内容。成

绩查询只是提供学生获得的学分情况和成绩优异程度，毕业资格自审则是对学生修读获得的

学分与毕业目标要求是否吻合的审视。本模块提供了从学生入校开始到毕（结）业离校整个

过程获得学分与专业教学计划要求修读课程的对照情况，在校学生应特别关注“毕业资格自

审”模块，每学期应认真核对并规划后续的学习计划。 

毕业资格自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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